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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1            证券简称：时代万恒            编号：临 2015-064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取得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介绍 

本公司（以下亦称“甲方”）拟转让由本公司持有的大连莱茵海岸度假

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海岸”）51%股权给辽宁万恒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恒集团”或“乙方”）。2015年11月24日，公司与万恒集团在辽

宁省大连市签署了关于莱茵海岸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17,644.10

万元转让所持有的莱茵海岸51%股权给万恒集团，以上拟转让股权已经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

报字【2015】第3788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莱茵海

岸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万恒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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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次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万恒集团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且超过净资产的 5%以上，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2、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5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及《转让大连莱茵海

岸度假村有限公司5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两项议案。在两项议

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魏钢、邓庆祝、罗卫明均回避了表决，参与表决的6名

非关联董事的表决结果均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会前公司就此议

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对提交的相关审议事项予以了事

前认可。 

3、交易事项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取得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辽国资产权[2015]174号文件）。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时回避。 

二、 关联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万恒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辽宁万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由辽宁时代万恒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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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100%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5,000万元，注册地及办公地址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中山广场2号-2，法

定代表人：王忠岩。持有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210000004946284。经营范围：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开发、研制，写

字楼出租及商务服务，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日用杂品、

纺织品、服装、鞋帽、金属材料销售，服装设计制作；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以下仅限子公司经营）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大连审字【2015】

第 2502009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万恒集团账面总

资产 62,352 万元，净资产 38,029 万元，营业收入 4,901 万元，净利润

3,676万元。  

3、万恒集团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莱茵海岸的现有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 51%股权，控股集团持有 49%

股权。 

2、本次交易标的为莱茵海岸 51%股权。 

 3、以上股权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莱茵海岸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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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大连审字

[2015]25020082 号审计报告及瑞华大连专审字[2015]25020048 号审计报

告，莱茵海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7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1,097.87 76,733.10 

负债总额 75,733.16 61,673.73 

所有者权益总额 15,364.71 15,059.37 

 2015年1-7月份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5,159.09 2,813.71 

净利润 305.33 -1,901.51 

 

5、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莱茵海岸股权，万恒集团将持有

莱茵海岸51%股权，莱茵海岸其余49%股权仍由控股集团持有。本次交易将

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公司不存在为莱茵海岸提供担保及委托

该公司理财事项。 

（二）评估情况 

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评估（中企华评报字

【2015】第 3788 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在评估基准日（2015 年

7 月 31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1,097.87 万元，评估价值为 110,329.43 万

元，增值额为 19,231.56 万元，增值率为 21.11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5,733.16万元，评估价值为 75,733.16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15,364.71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34,596.27万元，增值额为 19,231.56

万元，增值率为 125.17%。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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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7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90744.71  109930.90  19186.19  21.14  

非流动资产 2 353.16  398.54  45.37  12.85  

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345.20  389.36  44.16  12.79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7.97  9.18  1.21  15.21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0.00  0.00  0.00    

其他资产 1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91097.87  110329.43  19231.56  21.11  

流动负债 12 65740.39  65740.39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 9992.77  9992.77  0.00  0.00  

负债总计 14 75733.16  75733.16  0.00  0.00  

净资产 15 15364.71  34596.27  19231.56  125.17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协议签署时间 

2015年 11月 24日公司与万恒集团签署了关于莱茵海岸 51%股权的《股

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标的 

莱茵海岸 51%股权； 

(三)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将其所持莱茵海岸 51%的股权（“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

乙方。 

2、双方同意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评估（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788 号）,莱茵海岸净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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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为 34,596.27万元,经协商确认甲方所转让标的股权的价款为

17,644.10 万元。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甲方的上述股权。 

3、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办理有关转让标的股权过户手续，甲方应协

助乙方办理。 

4、经甲方同意，乙方分期支付甲方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17,644.10 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第一期价款人民币 4,000万

元，其余款项于本协议生效后 18 个月内结清。 

5、经双方协商同意，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甲方原投入莱茵海岸项

目开发借款本金 9,950 万元，利息及其他 2,285 万元，共计 12,235.54 万

元，将于本协议生效后 24 个月内由乙方还本付息代为清偿。 

（四）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事项经辽宁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并经甲、乙双方股东（大）会

通过，且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以进出口贸易、林业资源开发、二次

电池制造为三大主业，经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势，创新

体制机制，努力实现主营业务的转型升级，使公司成为以二次电池制造业

务为核心，进出口贸易业务为基础，林业资源开发业务为辅助，核心竞争

力突出的投资管理型上市企业。鉴于此，公司将逐步剥离房地产业，更加

突出贸易、资源、能源等主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产生 6000 万元的转让

收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关于转让大连莱茵海岸

度假村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及《转让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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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两项议案过程中，按照有关规定，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会议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 

2、通过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对实现公司的经营发展目标，减轻公司

资金压力，改善公司业绩等方面将产生积极影响。 

3、交易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依据经评估的公允

价值确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此议案的实施。 

4、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审计报告； 

5、资产评估报告； 

6、辽宁省国资委批复文件。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1 月 25 日 

 


